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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4-05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及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及

第二次会议于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以现场

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分别召开。两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的董事 8 人，其

中张玉卓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会、乌若思董事委托陈洪生董事代为行使表决

权；全体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两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第一次会议由执行董事凌文博士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选举张玉卓博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经连选可连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张玉卓董事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选举凌文博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经连选可连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凌文董事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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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任命郭培章董事、张玉卓董事、范徐丽泰董事为提名委员

会委员，其中郭培章董事为主席。各委员及主席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经连选可连任。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第二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凌文博士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关于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审计、薪酬和安健环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任命： 

1、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韩建国董事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张玉卓董事为主席； 

2、贡华章董事、范徐丽泰董事、郭培章董事、陈洪生董事为第三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贡华章董事为主席； 

3、范徐丽泰董事、贡华章董事、乌若思董事为第三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

员，范徐丽泰董事为主席； 

4、郭培章董事、凌文董事、韩建国董事、王晓林董事为第三届董事会安全、

健康及环保委员会委员，郭培章董事为主席。 

各委员和主席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经连选可连

任。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变更公司联交所授权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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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凌文博士、黄清先生变更

为韩建国先生、黄清先生。 

2、公司就相关变更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相关申请，并授权韩建

国董事和黄清董事会秘书签署相关表格及其他文件以完成变更及向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存档有关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修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2、授权由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按照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要求对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后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组建神华准能集团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独资设立神华准能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中国神华以货币出资 5 亿元，以全资子公司神华准能

资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5 亿元，中国神华持有神华准能有限责任

公司 100%的股权。 

2、将中国神华控股子公司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准格尔旗大

准铁路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5%股权和准格尔旗准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神华准能有限责任公司，并对相关业务进行整合，组

建以神华准能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的、包括其子分公司在内的神华准能集团。 

3、授权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具体办理上述

设立公司及组建准能集团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章程、

转让协议等）及对相关文件进行合适而必要的修改。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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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制定和实施<内部授权管理办法(试行)>和<内部管理授权手册

(试行)>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中国神华《内部授权管理办法(试行)》和《内部管理授权

手册(试行)》。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同意启动对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若干控股发电子公司股权或资产

的收购工作。 

2、按上市地证券监管要求和上市规则披露。 

3、授权由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对相关公告

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并根据拟收购工作的进展情况、资本市场及监管要求对收

购范围进行适当调整，并决定后续披露工作。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启动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工作的公告》。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 年 8 月 22 日 


